
上海市专利一般资助申请指南（试行） 

 

为贯彻执行《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2012 年修订）》（以下简称《办法》），

做好上海市专利一般资助的申请工作，制定本指南。 

一、资助申请人条件 

一般资助申请人须满足下列条件： 

（一）注册或登记在本市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具有本市

户籍或居住证的个人。 

（二）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1.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2. 国内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权人； 

3. 香港注册标准专利、澳门授权发明专利或台湾授权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港澳

台地区专利)专利权人； 

4. 依据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向国外申请并获得授权的

发明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以下简称国外专利）专利权人。 

前述资助申请人申请专利时,申请人地址应当属于本市辖区。一项专利有多个

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时第一申请人地址属于本市辖区。 

（三）资助申请人应当与提交的费用票据上的缴款人一致。 

    二、资助项目和费用 

（一） 国内发明专利资助的项目和金额如下： 

1. 申请费（包括申请费、申请附加费、公布印刷费和优先权要求费），在专

利申请受理后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 



2. 实质审查费、授权费（包括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和授权当年年费），

在授权后按实际缴纳的金额资助； 

3. 授权后第二年、第三年的年费，按实际缴纳金额的 80%资助； 

4. 专利代理费，2012 年 7 月 1 日以后申请的在授权后按每项不超过人民币

2000 元资助。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减缓缴纳有关专利费用的国内发明专利，按照上述规定

执行。 

（二）国内实用新型的申请费（包括申请费、申请附加费和优先权要求费）和

授权费（包括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和授权当年年费）在授权后，按实际缴纳

金额的 50%资助。 

（三）国内外观设计的申请费（包括申请费、申请附加费和优先权要求费）和

授权费（包括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和授权当年年费）在授权后，按实际缴纳

金额的 60%资助。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减缓缴纳有关专利费用的国内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

计专利，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四）港澳台地区专利资助的，每项专利的资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元。 

资助项目为资助申请人向有关专利审查机构缴纳的官方规定费用和向国内代

理机构支付的服务费用。 

（五）国外专利资助的项目、金额和限制如下： 

1. 每项发明专利资助不超过 5个国家，每个国家资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万

元。 

“每项发明专利”是指在多个国家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同一件发明创造。“不

超过 5个国家”是指最多资助 5个分别进行实审的国家的授权，对于由一个国际

专利组织或国家进行实审而在相关国家均有效的，视为 1个国家的授权。 



2. 每项外观设计专利资助不超过 3个国家，每个国家资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元。 

3. 资助项目为资助申请人向有关专利审查机构缴纳的官方规定费用和向国内

代理机构支付的服务费用。 

4. 同一个资助申请人每年度获得的国外专利资助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 

三、申请资助期限 

（一）国内专利资助申请期限为 6个月： 

1.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费资助从申请费缴费日开始计算； 

2. 国内发明专利实质审查费、授权费和代理费资助，从授权费缴费日开始计

算； 

3. 国内发明专利授权后第二年（第三年）年费资助，从第二个（第三个）专

利年度起算日（专利申请日在该年的相应日）开始计算； 

4. 国内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费和授权费资助，从授权费缴费日开

始计算。 

（二）港澳台地区专利和国外专利资助的申请期限为 1年，从专利证书颁发日

开始计算。 

四、申请资助提交材料 

（一）国内发明专利申请费资助提交材料： 

1. 《上海市国内专利资助申请表》（见附件 1）； 

2. “缴费通知书”的复印件； 

3. 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具的相关收据的复印件； 

4. 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的复

印件；个人申请的须提交身份证或居住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二）国内发明专利实审费、授权费和代理费资助提交材料： 

1. 《上海市国内专利资助申请表》（见附件 1）； 

2. “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的复印件； 

3. 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具的相关收据的复印件； 

4. 国内代理机构开具的代理费用发票（注明专利申请号）的复印件（代理机

构须与“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上注明的一致）； 

5. 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的复

印件；个人申请的须提交身份证或居住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三）国内发明专利授权后第二、三年年费资助提交材料： 

1. 《上海市国内专利资助申请表》（见附件 1）； 

2. 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具的相关收据的复印件； 

3. 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的复

印件；个人申请的须提交身份证或居住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四）国内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资助提交材料： 

1. 《上海市国内专利资助申请表》（见附件 1）； 

2. “缴费通知书”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的复印件； 

3. 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具的相关收据的复印件； 

4. 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的复

印件；个人申请的须提交身份证或居住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五）港澳台地区专利资助提交材料： 

1. 《上海市国（境）外专利资助申请表》（见附件 2）； 



2. 港澳台地区专利审查机构或国内代理机构开具的相关费用的收据或发票的

复印件以及费用清单； 

3. 香港和澳门地区专利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台湾地区民间公证机构出具的

台湾发明专利公证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 

4. 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的复

印件；个人申请的须提交身份证或居住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六）国外专利资助提交材料： 

1. 《上海市国（境）外专利资助申请表》（见附件 2）； 

2. 在国内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须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外申请专利保

密审查通过的相关证明的复印件； 

3．国外专利审查机构或国内代理机构开具的相关费用的收据或发票的复印件

以及费用清单； 

4. 国外发明或者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5. 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的复

印件；个人申请的须提交身份证或居住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保密审查相关证明是指，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受理局的 PCT 申请，提交 PCT 申

请国际公布文本扉页；其他申请，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

查意见通知书》或《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决定》。 

（七）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变更 

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发生变更的，《办法》规定的各项资助相应由专利申请

受理时、授权时或授权后第二（三）年度起算时登记的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办

理。同时提交“著录事项变更手续合格通知书”。 

资助受理后的办理期间，市知识产权局不再受理因权利人发生变动要求更改资

助申请人的请求。 



（八）材料和费用说明 

1． 《办法》和本指南规定提交材料的复印件应当加盖单位公章或者个人签名。 

2. 材料是外文的，按要求提交中文译文。 

3. 费用以外币支付的，按照汇出该费用之日国家规定的汇兑率折合成人民币

后结算。 

4. 各类材料复印件纸张限单面使用，其中，财务相关凭据的复印件纸张和字

体保持原件大小，其他材料复印件使用 A4 纸。 

5. 资助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应当按照申请清单专利号分类排序整理，未整理的

申请材料市知识产权局可以不予受理。 

五、资助流程 



 



六、其他事项 

（一）诚信建设 

资助申请人应当诚实守信，申请资助时须签署承诺声明。 

受委托代理专利申请的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应当诚实守信，严格遵守

《专利代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专利代理行业规范。 

市知识产权局将专利资助工作列入科技诚信体系建设。 

（二）信息管理 

为加强资助的统计分析工作，进一步提高科技决策水平，资助申请人应当配合

提供有关信息。 

市知识产权局根据财政公开要求和诚信体系建设需要，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开有关资助的信息。 

（三）受理地点：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巨鹿路 915 号一楼大厅)  

      受理时间：周一至周四 上午： 9：00-11：30 

                下午：12：00-16：00 

      联系电话：61113736、61113761、61103782 

  

附件：1. 上海市国内专利资助申请表 

2. 上海市国（境）外专利资助申请表 

 


